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

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号）的要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的对外

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相关

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担保均按《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了法定审批程序，

不存在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

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截止到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48,580 万元, 占报告期末净资产的

18.42%,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没有其他对外担保，公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也不

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除公司外，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对上述控股子公

司提供相应担保。 

上述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履行了合法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它关

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转让华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转让华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以中发国际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定价依据合理。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2.本次公司转让华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股权，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本次

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转让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转让华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股权给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三、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

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张瑞彬、王强、张志康、胡北忠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